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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108 年「婦幼安全」GIF 動態圖創作暨國民小學海
報製作比賽辦法 

 
壹、目的 

一、為落實婦幼保護工作，建構完整之婦幼保護網絡，打造一個讓民眾安居樂業的新北 

    市，實踐在地樂活之施政理念。 

二、從創作過程中學習藉由文字及繪畫表達能力，使學生對婦幼安全能更深入了解，吸

收相關法律常識及觀念，透過創意設計比賽促進大眾對於婦幼安全的關注重視並達到

宣導效果，加入婦幼工作的行列。 

貳、辦理單位: 

   一、指導單位：新北市政府、內政部警政署 

   二、主辦單位：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三、承辦單位：新北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四、聯絡窗口：（02）2228-6033 分機 5535 警員洪維玟 

参、參加對象資格： 

   一、GIF 動態圖創作： 

       1、設籍於新北市之民眾或就讀於新北市轄內各學校之學生，年齡不限。(團體創作須

有 1名成員符合上述條件) 

2、每人參賽作品限參加 1件。 

二、 國小海報： 

   1、就讀新北市各公私立國民小學之學生。(個人參賽為限) 

      （1）低年級組（以 108 年 6 月就讀一、二年級學生，報名低年級） 

      （2）中年級組（以 108 年 6 月就讀三、四年級學生，報名中年級） 

      （3）高年級組（以 108 年 6 月就讀五、六年級學生，報名高年級） 

      2、每人參賽作品限參加 1件。 

肆、作品主題： 

   一、GIF 動態圖創作： 

       本局婦幼警察隊任務為保護婦幼安全，以警察或守護婦幼安全等內容為主題創作，動

態圖抑或加上宣導標語文字皆可，以具創造及獨特性之作品，展現婦幼警察的熱情。 

   二、國小海報： 

    以婦幼安全為主題，宣導「兒童保護、家庭暴力防治、性騷擾防治、性侵害防治或性

別平等」等子題，分低、中、高年級 3組，自選子題發揮創作。 

伍、作品規格： 

  一、GIF 動態圖創作： 

      (一)設計方式：電腦繪圖創作。 

      (二)作品規格： 

1、所有作品素材必須由參賽者親自創作，並擁有作品內所有素材的版權。 

2、每張原始工作檔解析度不得小於 300dpi。 

3、可使用各種數碼材料，加入文字(以中文為主，參雜英文亦可)、插圖、圖形或

以上各種組合設計 GIF 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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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品須為 GIF 格式，長寬不得低於 600 像素 X600 像素，並至少大於 2MB。 

5、GIF 動畫應以循環方式播放，每一循環不多於 15 秒。 

6、得獎作品須提供本隊所有原始工作檔（每張解析度須達 300dpi，如係 psd 檔，

圖層皆要打開）若未提供或不符合者，承辦單位將取消其得獎資格。 

      (三)作品名稱：限 15 個字以內；作品簡介 50 字以內。 

    二、國小海報： 

      (一)稿件尺寸四開用紙（約 54 公分×39 公分），作品不需裱裝，以平面繪圖方式為限，

水彩、蠟筆、彩色筆，廣告原料等均可。不得以立體呈現、鉛筆完稿及電腦繪圖

者不予受理。  

      (二)作品名稱：限 15 個字以內；作品簡介：不超過 50 個字。 

伍、收件方式 

一、送件內容：(1)參賽作品(2)報名表(3) 讓與書。 

二、送件日期：108 年即日起至 10 月 1 日止。 

三、送件方式： 

（一） GIF 動態圖參賽作品（得先行附上每張原始工作圖檔，每張解析度須達 300dpi，

如係 psd 檔，圖層皆要打開）燒錄成光碟或提供雲端下載網址，連同報名表及

讓與書正本寄至本隊；如繳件時未附原始工作檔者，經獲選為得獎作品，須於

得獎公佈後 2周內，提供本隊所有原始工作檔（每張解析度須達 300dpi，如係

psd 檔，圖層皆要打開）若未提供或不符合者，承辦單位將取消其得獎資格。

另參賽作品繳交或寄送時注意防範毀損事宜。 

 (二)  海報參賽作品併同報名表及讓與書正本，親送或郵寄至指定寄送地址(郵寄以

郵戳為憑)，為確保作品完整，請參賽作品繳交或寄送時注意防範毀損事宜，

繳件作品建議用圓筒裝好寄送。 

（二） 寄件地址：新北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行政組收(23545 新北市中和區中正

路 1167 號 8 樓。) 

柒、評選規則： 

一、評選標準： 

   1、GIF 動態圖創作：主題內容 40%、構圖創意 40%、技巧及美觀性 20%。 

   2、國小海報：主題掌握及意涵 40%、構圖及視覺效果 30%（技巧表現）、創意呈現 30%

（含訴求手法新穎度、原創性、精彩度、趣味度）。 

二、評選作業：評審人員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進行評選，擇優錄

取評定名次。 

捌、活動獎勵 

一、GIF 動態圖創作：(計 8組獎項，可團體創作，每組成員至多 3名) 

    (一)金獎取 1組，頒發面額新臺幣(以下同)3 萬元禮券；獎狀每名一禎。 

    (二)銀獎取 1組，頒發面額 2萬元禮券；獎狀每名一禎。 

    (三)銅獎取 1組，頒發面額 1萬元禮券；獎狀每名一禎。 

    (四)優選若干名(至多取 5 組，作品如有未臻水準者，得由評審委員決定從缺)，頒

發面額 5,000 元禮券；獎狀每名一禎。 

二、國小海報：(國小組，計 15 名) 



 

3 

    (一)高年級組： 

  1、金獎取 1名，頒發面額 5,000 元禮券；獎狀每名一禎。 

  2、銀獎取 1名，頒發面額 4,000 元禮券；獎狀每名一禎。 

  3、銅獎取 1名，頒發面額 3,000 元禮券；獎狀每名一禎。 

      4、佳作取 2名，頒發面額 2,000 元禮券；獎狀每名一禎。 

    (二)中年級組： 

  1、金獎取 1名，頒發面額 5,000 元禮券；獎狀每名一禎。 

  2、銀獎取 1名，頒發面額 4,000 元禮券；獎狀每名一禎。 

  3、銅獎取 1名，頒發面額 3,000 元禮券；獎狀每名一禎。 

      4、佳作取 2名，頒發面額 2,000 元禮券；獎狀每名一禎。 

    (三)低年級組： 

  1、金獎取 1名，頒發面額 5,000 元禮券；獎狀每名一禎。 

  2、銀獎取 1名，頒發面額 4,000 元禮券；獎狀每名一禎。 

  3、銅獎取 1名，頒發面額 3,000 元禮券；獎狀每名一禎。 

      4、佳作取 2名，頒發面額 2,000 元禮券；獎狀每名一禎。 

   ＊備註：指導老師如需感謝狀，請於報名表勾選，原則上僅頒予得獎人獎狀。＊ 

三、得獎公布： 

       得獎作品預計於 108 年 10 月底前於本局婦幼警察隊網站公布，並電話通知得獎者頒

獎日期。 

玖、注意事項  

一、參賽作品不論得獎與否，一概不予退件，請自留副本；因郵寄遺失、郵資不足、失

竊或其他非承辦單位之原因造成參選作品遺失或損壞，承辦單位不承擔任何責任。 

二、參賽作品必須為個人著作，如發現涉及仿冒、盜用他人作品之情事，經檢舉查證之

後，承辦單位得立即取消參賽資格，參賽者如有違反著作權之法律責任由參加者自行

負責，並承擔承辦單位之一切損失，承辦單位不負任何法律責任。 

三、參賽作品必須為原創，嚴禁涉及色情、暴力、毀謗、人身攻擊及不雅作品之內容，

如發現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令規定或涉及仿冒、盜用他人作品之情事，經他人檢舉查

證之後，承辦單位得立即取消該作品之參賽資格，若得獎者已領取獎項，應將所領取

之獎項，無條件繳回承辦單位。 

四、參賽者必須擁有其參賽作品內所有元素，並確保參賽作品的原創性，不得使用曾公

開發表、獲獎或被其他機構採用之作品，亦不得同時參與其他比賽。 

五、得獎作品之著作權歸「新北市政府警察局」所有，並得依著作權法有重製、刪改、

公開展示及不限時間、次數、方式使用之權利，均不另予通知及致酬。 

六、如本活動因不可抗力之原因無法執行時，承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

停本活動。參與活動者不得提出任何異議或要求。 

七、得獎者獎金依所得稅規定扣繳所得稅。 

八、承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利，以最新公告為準，本項活動如有未盡

事宜，得隨時修改及補充之，公告於本局婦幼警察隊網站，不另通知。 

九、參賽者之作品若有疑義時，由評審委員會認定之。 

 

拾、頒獎：預訂於 108 年 11 月中在本局 6樓大禮堂公開進行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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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說明： 

一、報名表請以 A4 列印，勿縮小或剪成小張。 

二、自公告日起於新北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網站下載報名表。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108 年「婦幼安全」GIF 動態圖創作比賽報名表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作者姓名 1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民國    年    月   日

作者姓名 2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民國    年    月   日

作者姓名 3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民國    年    月   日

就讀學校  
就讀班級：

（科系） 
 

戶籍地 

1. 

2. 

3. 

居住地 

1. 聯絡電話： 1. 

2. 聯絡電話： 2. 

3. 聯絡電話： 3. 

電子郵件 

1. 

2. 

3. 

指導老師 

(無則免填)  

姓名：                     聯絡電話： 

e-mail：  是否需感謝狀：□是□否

作品名稱：(限 15 個字以內) 

 

作品簡介：（不超過 50 個字） 

 

 

 

 參賽人員身分證或學生證影本正反面浮貼處(身分證影本正反面空白處註名參加活動專用字樣) 

     身分證(或學生證)影本正反面                 身分證(或學生證)影本正反面 

三、請將作品連同報名表、讓與同意書於 108 年 10 月 01 日前親送或郵寄至 23545 新北市中

和區中正路 1167 號 8 樓「新北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行政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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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說明： 

ㄧ、讓與同意書請以 A4 列印，勿縮小或剪成小張 

二、本讓與同意書連同報名表、參賽作品請一併寄出。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108 年「婦幼安全」GIF 動態圖創作比賽智慧財產讓與

同意書 

作品名稱  

作品內容  

受讓人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備  註 
1.請將表格空白處以正楷文字詳細填寫。 

2.讓與人請填作者。 

 

      茲保證遵守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108 年「婦幼安全」GIF 動態圖創暨國民小學海報製作

比賽保證參賽作品確係本人之原創作品，如發生仿冒之情事者，願負起全部法律責任。 

  讓與人          同意參賽作品如得獎後之著作財產權讓與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所有，且承諾對該局及其授權之人不行使著作人格權。新北市政府警察局得對於得獎作品得

無償使用外，得公開播放、公開推廣、重製、編輯之權利、安排於所屬刊物、網站、光碟或

其他媒體等發表，本人均無異議亦不另行索取費用。 

  此致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著作權讓與人簽名或蓋章：            (未滿 20 歲報名者，需得法定代理人同意並簽名）

法定代理人簽名：             

 

中華民國 108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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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說明： 

一、報名表請以 A4 列印，勿縮小或剪成小張；作者及指導老師各限填一位。 

二、自公告日起於新北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網站下載報名表。 

三、請將作品連同報名表、讓與同意書裝訂於作品背面左上角，於 108 年 10 月 01 前親送或

郵寄至 23545 新北市中和區中正路 1167 號 8 樓「新北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行政組

收」，繳件作品建議用圓筒裝好寄送。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108 年「婦幼安全」國民小學海報製作比賽報名表 

作者姓名  性別  編號 【    】(由主辦單位填寫)

身分證字號  出生年月日 民國    年     月    日 

就讀國小學校: 

(請勿寫補習班名稱) 
 就讀班級: 

_____年_____班 

(以 108 年 6 月所就讀之班級填寫)

聯絡電話:                   手機號碼:  

聯絡住址:                    

e-mail:  

指導老師(無則免填) 
姓名：              是否需感謝狀： □是  □否 

聯絡電話: 

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 稱謂：  聯絡電話：  

作品名稱： 

(限 15 個字以內) 

 

 

作品簡介： 

（不超過 50 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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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說明： 

ㄧ、讓與同意書請以 A4 列印，勿縮小或剪成小張 

二、本讓與同意書連同報名表請一併以訂書機訂於參賽作品左上角（切勿整張黏貼）。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108 年「婦幼安全」國民小學海報製作 

智慧財產讓與同意書 

作品名稱  

作品內容  

受讓人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備  註 
1.請將表格空白處以正楷文字詳細填寫。 

2.讓與人請填作者。 

 

    茲保證遵守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108 年「婦幼安全」GIF 動態圖創暨國民小學海報製作比

賽保證參賽作品確係本人之原創作品，如發生仿冒之情事者，願負起全部法律責任。 

  讓與人          同意參賽作品如得獎後之著作財產權讓與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所有，且承諾對該局及其授權之人不行使著作人格權。新北市政府警察局得對於得獎作品得

無償使用外，得公開播放、公開推廣、重製、編輯之權利、安排於所屬刊物、網站、光碟或

其他媒體等發表，本人均無異議亦不另行索取費用。 

  此致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著作權讓與人簽名或蓋章：            （未滿 20 歲報名者，需得法定代理人同意並簽名）

法定代理人簽名：                                       

 

 

 

中華民國 108 年      月       日


